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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，其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默认的收件人，

企业填报的电子邮箱等信息作为电子送达地址。

企业默认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在案件的一审、二审、再审

（含申请再审、申诉审查）及破产、执行等所有司法程序中持续

有效。

第四条 企业在本县办理设立、变更、备案等登记注册业务

时，市场监管部门应向企业告知填报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为默认的

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以及承诺相关责任的内容。

企业可以另行填报其他地址作为承诺确认的法律文书送达地

址，人民法院、市场监管部门优先向其自行填报的地址进行送达

法律文书。

企业同意适用电子送达的，可以优先适用电子送达方式送达

法律文书。通过电子送达方式已完成法律文书送达的，不再进行

其他方式的送达，但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五条 企业应当确保所填报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是真实、

准确的，能够及时有效接收法律文书。

企业应当负责督促填报的接收人员，注意保持联系方式畅通，

及时接收法律文书并反馈给企业。

第六条 企业住所或经营场所以外的其他地址作为送达地址

的，地址变更时应当提交新的书面承诺书。

第七条 企业参加诉讼后可以通过填报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

书，向法院重新确认该案中本企业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。法院送

达时优先适用重新确认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。

第八条 法院、市场监管部门向企业承诺确认的法律文书送

达地址发送文书，如因企业提供的地址不准确、地址变更后未及

时完成变更程序，企业或指定的接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，导致文




